
辽河石化公司 120 万吨/年柴油加氢改质装置轻烃处

理单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项目的建设可能会对

当地的环境、居民的生活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通过公众参与，可获知公众对本

项目的各种看法和意见，让他们真正了解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在评价过程中充分

采纳其可行性建议，尽量降低对公众利益的不利影响，从而使环境影响评价从实

际出发，维护人民的利益。对于环境资源损失补偿措施而言，公众参与尤为重要，

它们的有效介入可充实提高环评的可信度，有利于环评单位制定出最佳的环保措

施，使得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于完善合理，从而最大限度发挥项目的综合

长期效益。

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按照国家环保护部下发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9.1.1 施行）、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

导意见（环办[2014]48号）的相关规定进行，本项目对新公参办法参照执行。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网站公示第一次公示时间为：2019年 8月 20日-2019年 9月 2日。

公示内容如下：



辽河石化公司 120 万吨/年柴油加氢改质装置轻烃处理单元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第一次公示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辽河石化公司 120万吨/年柴油加氢改质装置轻烃处理单元项目

选址选线：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厂区内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 2668.46万元，总用地面积 385m2，新建一套轻烃处

理单元，轻烃处理单元装置规模为 10.08万吨/年，轻烃处理单元主要产品是干气、

液化气及稳定汽油。

二、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作为中国石油最大的稠油加工基地和道路沥青的生

产基地，主要加工辽河油田生产的稠油，在以生产道路沥青产品为主的同时，生

产汽油、柴油、液化气、石脑油、润滑油、石油焦、聚丙烯等产品。目前辽河石

化公司现有装置的原油加工规模为 550万 t/a，拥有常减压蒸馏（3套）、催化裂

化、延迟焦化、柴油加氢等二十余套主要生产装置。

辽河石化公司现有加热炉采用自产脱硫干气和天然气作为燃料，安装高效低

氮燃烧器，加热炉烟气达标排放；催化裂化装置产生的再生烟气脱硫采用贝尔格

湿法脱硫工艺，脱硝采用 SCR脱硝工艺，经脱硫脱硝后的烟气达标排放；干气

脱硫、酸性水汽提装置产生的酸性气经硫磺回收装置处理后尾气达标排放；公司

各装置开停工及异常工况时，产生的烃类气体经回收脱硫后送入公司燃料气系统

进行回收利用；污水处理场各单元产生的废气进行密闭收集，经生化处理后达标

排放；油品装卸车采用密闭装卸车系统，在汽油火车装车架台和苯、二甲苯装车

架台安装油气回收设施，达标排放。

辽河石化公司含油污水经预处理后进入自备污水处理场进行处理，含硫污水

经酸性水汽提装置处理后进入污水处理场进行处理，各生产装置产生的生产废水

和生活废水全部进入污水处理场进行达标处理，达标废水经公司总排口排入六零

河。

辽河石化公司产生的各类危险废物全部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



三、建设单位名称、联系方式

实施单位：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

联系人：周皓

联系电话：0427-7659945

通讯地址：盘锦市兴隆台区新工街

电子邮箱：z-hao@petrochina.com.cn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辽宁中咨华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公示采取网站公示的形式，公众可从以上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调查表，并

通过电子邮件、书面信件等方式，发表对辽河石化公司 120万吨/年柴油加氢改

质装置轻烃处理单元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公示发布于盘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网站，公示链接如下，公示

截图见图 1。

http://gxq.panjin.gov.cn/art/2019/8/20/art_1126_484540.html

图 1 一次公示网站截图

http://gxq.panjin.gov.cn/art/2019/8/20/art_1126_484540.html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接到群众来电和其它方式的投诉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征求意见稿的内容主要为建设项目主要概况、评价标准、评价等级、评价范

围、环境保护目标、工程分析、环境影响分析与措施、总量控制、选址可行性及

产业政策符合性、竣工验收、环保投资、结论等相关内容。

3.1 公开内容及日期

网站公示第二次公示时间为：2019年 12月 3日-2019年 12月 9日；

同时在辽沈晚报报纸上进行了两次公示｡

公示内容及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2019.1.1施行）要求。

公示内容如下：



辽河石化公司 120 万吨/年柴油加氢改质装置轻烃处理单元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第二次公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相关规定，对该项目建设公告如下信息，希望广大公众积极参与。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如下：

https://pan.baidu.com/s/1Yi41w1dfAhTZdWbeKOgyuQ（提取码：00zb）

（2）公众可以到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厂区内查阅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建设区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居民、相关职能政府管理部门以及其它有关单

位。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公示采取网站、报纸公示的形式，公众可从以上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调查

表，并通过电子邮件、书面信件等方式，向实施单位发表对辽河石化公司 120

万吨/年柴油加氢改质装置轻烃处理单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实施单

位联系方式如下。

实施单位：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

联系人：周皓

联系电话：0427-7659945

通讯地址：盘锦市兴隆台区新工街

电子邮箱：z-hao@petrochina.com.cn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 5个工作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mailto:z-hao@petrochina.com.cn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公示发布于盘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网站，公示链接如下，公示

截图见图 2。

http://gxq.panjin.gov.cn/art/2019/12/3/art_1126_504306.html

图 2 二次公示网站截图

http://gxq.panjin.gov.cn/art/2019/12/3/art_1126_504306.html


3.2.2 其他

公示同步发布于辽沈晚报，公示截图见图 3-图 4。

图 3 公示报纸截图（报纸公示第 1 次）



图 4 公示报纸截图（报纸公示第 2 次）



3.3 查阅情况

辽河石化公司 120万吨/年柴油加氢改质装置轻烃处理单元项目的送审稿存

档放置在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到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

查阅报告书，也可以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向评价单位或建设单位提出环

保建议或意见。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接到群众来电和其它方式的投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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